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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五十六年 

议程项目 64 

塞浦路斯问题 
 
 

  2001 年 2月 14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 2000 年 12 月 28 日土耳其共和国常驻代表的信 A/55/717- 

S/2000/124  

 我要反驳那封信中新的错误说法和指控 该信实际上重复了 2000年 12月 21

日他的第一封信中所表达的大部分没有根据的看法  

 关于我在 2001 年 2月 13日的信中已经谈论到的问题 我将仅简短地重申我

国政府的立场 那个立场是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

的  

 在法律上 批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既不需

要土耳其共和国的同意也不需要得到它所属的地方行政当局 即北塞浦路斯土

耳其共和国的同意 有人指出 若干年来 土耳其一直都没有同意延长任务的

期限 就如在通过各项决议以前它对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所表示的  

 此外 联合国的一贯做法从来不是要征得土耳其或它所属的地方行政当局对

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同意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6 1964 号决议 唯一必要而有关的同意是塞浦路斯

政府的同意 它继续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领土行使主权  

 已经沿停火线建立了实际的地方军事安排 关于塞浦路斯被土耳其共和国占

领的部分 有关的当地因素是 土耳其大陆军队 联合国认为它要为停火负责

和在该军队全面控制下的其它因素 这种合作的安排自 1975 年以来就从未予以

正规化 因为土耳其所属地方行政当局一直试图对确认该实体加上条件 不论是

间接地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还是通过明白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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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部队在岛上的存在并不是 1960 年的 保证条约 和 同盟条约 所

产生的 最初时 根据后者有一支 650人的土耳其部队驻扎在塞浦路斯 在 1964

年 4 月 正式通知土耳其它严重违反了该条约 关于 保证条约 土耳其共和

国声称它是根据该条约第四条而于 1974年侵入并持续占领塞浦路斯岛的 36.49%

的领土的 但 保证条约 第四条并没有给保证国任何进行武装军事干涉的权利

如果我们假设保证国对于 采取行动 一词的理解是军事行动 那么它们签订的

条约就违反了 联合国宪章 第二条第四项 而且 宪章 第一百零三条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在本 宪章 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

时 其在本 宪章 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因此 即使我们假设保证国在 保证条

约 下所想到的是军事行动 它们也有不采取那种行动的义务 因为军事行动是

宪章 第二条第四项所禁止的 保证条约 根据其第五条第二款 已依照 宪

章 第一百零二条交存联合国秘书处 并受其各项规定的管辖 即使我们假设该

条约是一种 宪章 第八章所指的区域办法 我们也不可能忽略 宪章 第五十

三条的规定 按照该条 如无安全理事会的授权 不得采取任何执行措施 而且

即使 保证条约 第四条让保证国之一有权采取军事措施 在目前的事例中也不

存在适用该权利的先决条件 土耳其共和国由于 1974年 7月 20日侵入塞浦路斯

并进一步派遣部队 它也违反了 保证条约 它不得依法宣称土耳其部队是根

据那些条约而存在于塞浦路斯的 在这方面 我提请人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第 367

1975 号决议要求立即有效执行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和规定

在该决议第 2段中 大会促请所有外国武装部队 及外国军事设施和人员 迅速

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 并促请停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国干预  

 安全理事会第 367 1975 号决议一再受到重申  

 声称按照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决定 采取了有关联塞部队的各

项措施的说法是会使人产生误解的 就如欧洲人权法院指出的 Loizidou诉土耳

其案 第 50条 第 40/1993/435/514 1998年 7月 28日 Strasbourg 土耳

其所属地方行政当局是按土耳其共和国的全面权力行事的 土耳其的控制在军事

事项上尤其明显 在那些事项上没有民事管辖当局 而是由土耳其大陆军队和 北

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治安部队 的两名土耳其将军指导 每周与 土耳其驻北

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大使 和登克塔什先生举行会议  

 不存在秘书长关于联塞部队行动的报告载有反映 土族塞人一方 的态度或

同意 的增编的联合国体制化做法 以往 一份增编曾提到过土耳其共和国的

态度 最近土耳其试图改变增编的性质 以实现政治目的和使 北塞浦路斯土耳

其共和国 得到承认 致使这一受到滥用的程序被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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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现状是指 1974 年 8 月和其后的各项地方停火协定所商定的位置 任何

据点的向前移动都是对该现状的改变 在斯特罗维利亚没有毗连的缓冲区是与此

无关的 土耳其共和国应对任何军事据点的向前移动负责 还应指出 联塞部队

和秘书长一向把斯特罗维利亚当作是一个 地位特殊地区 以该地区没有毗连

的缓冲区为理由提出论点是值得严重关切的 这种论点毫无疑问将会被用来作为

进一步 向前进 的理由 国际社会期望土耳其政府将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331

2000 号决议的规定 恢复斯特罗维利亚以前的状况 取消对联塞部队采取的

措施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没有任何 领土 塞浦路斯共和国根据国际

法仍拥有完整的领土 在实际上和在法律上 是土耳其共和国军事占领了塞浦路

斯共和国 36.49 的地方  

 提到失踪人士是令人遗憾的 但土耳其方面和登克塔什先生会那么做是人们

意料之中的事 登克塔什先生于 1996年 3月 1日在电视上宣布 我们的战士杀

死了土耳其陆军抓到的和转交给他们的希族塞人 土耳其方面至今还没有采取

任何步骤帮助寻找埋葬地点和通知家属 关于认为是希族塞人一方为了政治目的

而不断提出这个问题的说法 塞浦路斯政府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除非土耳其和它

所属的地方行政当局进行了适当的调查 他们就是继续在违反 欧洲人权公约

和各项联合国人权法 将要对失踪人士的悲伤家属受到的非人道待遇负责  

 我在 2001 年 2月 13日的信中解释了塞浦路斯政府关于所谓 禁运 问题的

立场  

 谨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4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索蒂里奥斯 扎克海奥斯 签名  

 


